
兴委办改发﹝2019﹞3号

中共盘锦市兴隆台区委办公室 盘锦市兴隆台区
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《兴隆台区招商引资

考核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各党 (工)委、党组,区直各部门:
《兴隆台区招商引资考核奖励办法》已经区委全面深化

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

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中共盘锦市兴隆台区委办公室

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年1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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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隆台区招商引资考核奖励办法

为强化招商责任落实,完善招商激励机制,充分调动全

区上下招商引资的积极性,实现招商业绩与绩效奖励挂钩,

确保全区招商引资工作取得实效,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奖励范围

适用于全区专业招商人员 (含高新区)。

二、奖励项目认定

项目是指在兴隆台区范围内新设立,并经过区招商项目

协议审核政策兑现考核领导小组确认。

(一)投资类项目 (非住宅)

1.工业项目:以投资总额5000万元核算1个为标准,

上限为5个,重大项目:10亿以上核算10个,20亿以上核算

20个;

2.商业项目:商业综合体项目 (商业比例大于50%),

以固定资产投资2亿元核算1个为标准,上限为5个,重大

项目:30亿以上核算10个,60亿以上核算20个。纯商业

项目 (100%商业),以投资总额1亿元核算1个为标准,上

限为5个,重大项目:20亿以上核算10个,40亿以上核算

20个。纯房地产项目只核算个数,不予奖励,以投资总额5
亿元核算1个为标准,若有外资,由区招商项目协议审核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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兑现考核领导小组认定酌情奖励;

3.文化、旅游项目 (100%文化产业):以投资总额

5000万元核算1个为标准,上限为5个,重大项目:10亿

以上核算10个,20亿以上核算20个;

4.外资项目:提高奖励标准,在原有1—3项基础上,

核算个数两倍。

(二)楼宇项目

1.税源项目。以形成区级财力50万元 (含)核算1个

项目,超过或不足部分按比例折算,上限为5个,其中:孵

化器项目可按全部入驻企业税收汇总核算。

2.金融总部项目。银行、保险公司全国总部项目,核

算5个;银行、保险市级以上 (含)分支机构,核算1个;

基金公司依备案金额,每2亿元核算1个项目,单体项目上

限为5个;商业保理公司、融资租赁公司,核算1个;其他

(证券、期货等)的市级以上 (含)分支机构,核算0.5个。

3.创新业态项目。包括:战略性新兴产业、科技孵化

器、科技研发中心、科技服务、知识产权服务及转化、人力

资源上下游产业链项目等,按引进企业的行业排行、影响力

及第三方评估等因素,由区招商项目协议审核政策兑现考核

领导小组认定。

三、奖励标准

(一)项目会见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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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领导会见奖励5000元/次,市领导会见奖励3000元/

次。境外领导会见项目奖励两倍。

(二)认定项目奖励

按投资类别和投资额核算个数,1个项目奖励8万元人

民币。

四、兑现流程及时限

项目奖励需经区招商项目协议审核政策兑现考核领导小

组会议审核后,按季度由区经合中心、高新区招商中心、区

绩效办负责实施兑现。(对重大项目落地,经招商引资工作

领导小组审批后即可实时发放。)

引进建设类固投项目:在项目签约后,兑现10%;项

目开工,兑现60%;连续三年按进度施工的,每年兑现

10%。(竣工投产后全部兑现)

引进金融总部项目:在项目签约后,兑现20%;取得

正式批复或备案,兑现50%;项目正式营业,兑现30%。

引进税源企业:在项目签约入驻后,兑现20%;完成

年度协议税收,兑现80%。

引进其他项目:项目签约落地,兑现20%;依各年度

协议目标完成情况,按年度兑现其余80%。

五、奖金分配比例

奖金70%归项目所在招商局,奖金30%归综合服务局。

六、2019年招商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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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招商局为单位进行考核,全年任务指标为:

1.5个认定核算项目,其中:亿元以上项目2个。

2.省市招商活动,5个会见项目。

七、评分标准

招商引资考核指标分值合计100分,包括认定核算项目

和领导会见两项考核内容,具体是:

(1)认定核算项目60分。

认定核算项目每完成1个项目记12分,每多完成1个

加10分,上限80分。

(2)招商领导会见40分

会见项目方代表需是企业方主要领导,省级领导会见每

次计8分;市级领导会见每次计5分,境外领导会见计分两

倍。领导会见项目由区经合中心统筹安排,认定需提供接待

方案及影像资料。

八、年终考核

1.招商局:60分为达标分数,2个亿元项目为否决项,

完不成视为不达标。达标的招商局,补发剩余月绩效工资,

未达标招商局,不予补发。另外,所有达标的招商局按照得

分高低评出前三名为优秀,第一名,额外奖励月绩效工资总

额60%;第二名,额外奖励月绩效工资总额40%;第三名,

额外奖励月绩效工资总额20%。考核成绩不达标,且排名

后二名的招商局黄牌警告,连续两年黄牌警告的招商局,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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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通报批评,调整工作岗位。

2.综合服务局:按照6个招商局考核的平均比例进行

奖补。

3.经合中心副主任:按照分管部门的平均比例进行奖补。

4.经合中心主任:根据招商实际情况,区招商项目协

议审核政策兑现考核领导小组酌情进行奖补。

5.区领导不参与绩效奖励。

此办法自印发之日起生效,本办法由区经合中心负责解释。

附件:《兴隆台区招商引资奖励审核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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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 

兴隆台区招商引资奖励审核表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 

 

申请单位 

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奖励事项  

奖励金额  

区经合中心或高

新区招商中心审

核意见 

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区绩效办 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招商项目协议审

核政策兑现考核

领导小组意见 

  

 

          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 中共盘锦市兴隆台区委办公室 2019年1月8日印发


